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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中央编办  
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 

和信用报告的若干意见 
 

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是发挥政府在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示范带头作用的重要举措；是有效培育市场

信用需求，提升社会诚信意识和提高政府行政管理规范化、科学

化水平的重要手段；是推动完善信用主体信用记录、培育发展信

用服务市场和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迫切要求。为切实推

动各级政府、各相关部门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

报告，现提出如下意见： 

    一、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主体信用记录 

    建立完善社会信用主体信用记录是各级政府、各相关部门在

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基础性工作。各地区

要对本地区各部门、各单位的信用信息进行整合，形成统一的信

用信息共享平台。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，

完善行业信用信息记录，加快推进行业内信用信息互联互通。各

地方、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，支持征信机构根据市场

信用需求，依法采集个人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信

用信息，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，提供专业化的征信服务。要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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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完善重点领域社会成员信用记录，疏通信用信息来源渠道。 

二、切实发挥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

作用 

各级政府、各相关部门应将相关市场主体所提供的信用记录

或信用报告作为其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。对守信者，应探索

实行优先办理、简化程序、“绿色通道”和重点支持等激励政策；

对失信者，应结合失信类别和程度，严格落实失信惩戒制度。 

对食品药品安全、环境保护、产品质量、医疗卫生、工程建

设、教育科研、电子商务、股权投资、融资担保等关系到人民群

众切身利益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领域，各级政

府、各相关部门应率先推进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主体

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。 

三、探索完善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的

制度规范 

各级政府、各相关部门应结合地方和部门实际，在政府采购、

招标投标、行政审批、市场准入、资质审核等行政管理事项中依

法要求相关市场主体提供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记

录或信用报告。 

各级政府、各相关部门应根据履职需要，研究明确信用记录

或信用报告的主要内容和运用规范。 

    四、充分发挥征信市场在提供信用记录方面的重要作用 

征信机构应根据市场需求，对外提供专业化的征信服务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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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推进信用服务产品创新，依法推进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

交换与共享，提供符合社会各种需求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。 

征信业管理部门应切实加强对征信机构的监管，加大对征信

机构的培育力度，促进征信机构规范发展，加快建立健全征信机

构及其从业人员信用记录，突出强调征信机构的自身信用建设，

确保征信机构出具的相关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真实、可

信。 

五、不断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联动机制 

各级政府、各相关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，把在行政管理事项

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。要加强协同

配合，推动形成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跨部门、跨区域应用的联动

机制。要通过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在行政管理事项中的联合应

用，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联动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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